

《云南省学生渡渡运安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 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征求意见情况汇总表

	序号
	提出意见对象
	征求意见情况
	采纳情况
	未采纳
理 由

	1
	群众意见
	收到群众针对当前学生渡管理情况，提出修改条款建议6条和补充建议1条。
1.强化基础设施建设，提升本质安全水平。
2.健全属地管理机制，增强基层执行力。
3.完善气象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。
4.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规范运营行为。
5.深化安全宣传教育，构建共治格局。
6.推进数字化监管与跨部门协同。
7.建议以“试行”为契机，选取怒江、迪庆、文山等典型地区开展试点，积累经验后全省推广，真正实现“让学生安全渡、让家长放心渡、让社会安心渡”的民生目标。
	未采纳
	1. 《云南省乡镇船舶和渡口安全管理办法》已明确，该规定第四条已引用《云南省乡镇船舶和渡口安全管理办法》依据明确县乡人民政府职责。
2. 该规定为交通运输行业规范性文件，无法要求建立县乡村三季责任清单和开展人事工作。
3. 已有气象预警相关条款；要求学校采用替代交通运输方案，超越交通运输行业规范性文件权限。
4. “黑名单”、船舶保险依据其他法规管理；云南每年已向涉及学生渡渡运企业开展补贴；不宜设置评选活动。
5. 每年已部署开展安全进校园工作，且学校课程非交通运输行业规定范围；联络机制属工作措施，不应由规定进行约束。
6. 当前云南省航运数字现代化建设和覆盖程度尚不支持该项建议，在日后管理工作中逐步推广完善数字化管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7.学生渡运当前仅有部分州（市）涉及，为库区道路交通不便时，选择相对运输距离短、运输时间较短的水上渡运，不宜开展试点工作并全省推广。



1

